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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邱珈蓉
聯絡電話：08-7320415#3658
傳真：08-7320185
電子信箱：ccjivy@ptc.edu.tw

受文者：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7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發字第115509771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五 (376530000A115509771500-1.pdf、376530000A115509771500-2.pdf、

376530000A115509771500-3.pdf、376530000A115509771500-4.pdf、
376530000A115509771500-5.pdf)

主旨：「教育部辦理115年度無人機足球競賽（高級中等教育

組）」競賽簡章、報名表、比賽用機檢核辦法及說明會資

訊各1份，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5年5月19日臺教國署高字

第1155402308號函及「教育部辦理115年無人機足球實施計

畫」辦理。

二、為引導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熟悉無人機基本操作及飛行

控制能力，並培養其團隊策略及技術創新，國教署辦理旨

揭競賽之高級中等教育組分區賽，說明如下：

(一)參賽資格：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以學校為單位組隊

參賽，參賽者於報名時應具正式在學學籍（含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取得學籍者）；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未取得學籍者，不在此限。高三學生以

114學年度在學級別之身分報名。

檔　　號:
保存年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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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方式：

１、本競賽採「同校組隊」參賽，每校以2隊參加為原則

（取得學籍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學生，列入於該設籍學校組隊），由學校於115年6月

30日（星期二）前彙整隊伍報名資料，寄送至國立鳳

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實習處（83052高雄市鳳山區文華

里文衡路51號），以郵戳日期為憑。

２、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未取得學

籍者，由隊長於115年6月30日（星期二）前彙整隊伍

報名資料，寄送至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實習處

（83052高雄市鳳山區文華里文衡路51號），以郵戳日

期為憑。

(三)為協助有意報名參賽之隊伍，了解旨揭競賽相關事宜，

國教署規劃辦理「高級中等教育階段無人機足球工作

坊」，課程內容以無人機足球硬體組裝與設定及競賽檢

錄事宜為主，說明如下：

１、南區時間及地點：115年6月27日（星期六）上午9時至

中午12時，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一校區辦理。

２、參加對象：有意報名參賽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師生

（含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

生）。

３、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方式，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各場次前2日或額滿為止（網址：

https://reurl.cc/ov45WQ）。

４、如有工作坊相關問題，請逕洽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連副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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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連絡電話：07-6011000轉31493）。

三、另為協助有意報名參賽之隊伍，了解旨揭競賽辦理流程及

相關規定，國教署將辦理線上說明會，資訊如下：

(一)說明會時間：115年6月1日（星期一）下午2時至下午3時

30分。

(二)說明會連結：https://meet.google.com/pqv-

bgmhmud。

(三)參加對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師生（含參與高級中等教

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者）。

四、同意各校出席人員115年6月1日（星期一）公假登記及115

年6月27日（星期六）公(差)假登記。

五、檢附線上說明會時程表、競賽簡章、比賽用機檢核辦法、

報名表及海報各1份供參。

正本：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屏東
縣立枋寮高級中學

副本：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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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 115 年度無人機足球競賽（高級中等教育組） 

比賽用機檢核辦法 

一、 依據 

教育部辦理 115 年無人機足球競賽實施計畫。 

二、 訂定目的 

為確保本競賽之公平性、安全性，以及設備來源之合規性，並配合本競

賽採用「非紅色供應鏈」設備政策，特訂定本競賽用機檢核辦法。本辦法旨

在建立一致之設備檢核程序，確保參賽隊伍所使用之無人機設備符合競賽

規格與供應鏈來源要求，以維護競賽公正性與技術標準。 

三、 適用範圍 

本辦法適用於本競賽所有參賽隊伍所使用之無人機足球設備，包括： 

(一) 正式比賽用機。 

(二) 備用機。 

(三) 相關通訊模組與飛控系統。 

所有參賽隊伍之設備須完成檢核程序並取得主辦單位認證標記後，始

得進入比賽場地與參與競賽。 

四、 設備供應鏈原則 

本競賽採用「非紅色供應鏈」設備政策，相關原則如下： 

(一) 本辦法所稱非紅色供應鏈，係指設備及其核心電子元件不得來自主辦

單位公告之限制地區或品牌，並應符合主辦單位公告之設備清單。 

(二) 飛控板、通訊模組、ESC（電子調速器）等核心電子元件須符合非紅色

供應鏈來源。 

(三) 若零組件來源不明或經檢驗認定不符合非紅供應鏈規定，主辦單位將

禁止該設備參賽。 

五、 設備檢核流程 

(一) 報到登錄： 

參賽隊伍於報到時須完成設備登錄程序，並填報設備資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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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共同採購契約購置之無人機足球者 ：若設備曾進行改裝，應依

主辦單位提供之改裝模組清單，填報改裝模組之廠牌與型號。 

2. 非共同採購契約購置之無人機足球者 ：應依主辦單位所提供之硬體

設備清單表格，完整填報各項模組之廠牌與型號，以供檢核。 

(二) 文件審查 

主辦單位技術檢核人員將依設備登錄資料進行文件審查，確認事項如

下： 

1. 設備資訊填報完整。 

2. 零組件來源符合供應鏈規範。 

3. 未使用禁用設備或模組。 

文件審查未通過者，不得進入後續設備檢查程序。 

(三) 外觀與規格檢查 

通過文件審查之設備，將進行外觀與基本規格檢查，檢查項目包含： 

1. 防護球殼尺寸與結構。 

2. 機體重量。 

3. 機體結構完整性。 

4. 是否加裝不符合規定之設備。 

如發現不符合競賽規格之情形，主辦單位得要求參賽隊伍立即修正。 

(四) 技術檢查 

主辦單位將針對設備進行技術拆檢，檢查內容包含： 

1. 飛控板型號與來源。 

2. 通訊模組品牌與型號。 

3. 動力系統（馬達與 ESC）。 

4. 電子模組與內部佈線。 

(五) 設備認證與封條 

1. 通過檢核之設備，主辦單位將貼附設備檢核標籤或防拆封條 ，以及

登錄設備編號。 

2. 未經主辦單位同意不得拆除封條或更換設備。若封條損壞或設備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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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須重新接受檢驗。 

六、  核心檢查項目 

檢查分類 具體檢查項目 判定標準與細節 

拆解程度 封裝檢查 
檢查機體螺絲是否有頻繁拆卸痕跡，確認內

部佈線是否異常（加裝多餘設備） 

硬體加工 磨除痕跡與雷刻 
檢查晶片表面是否有磨除型號或重新雷刻

的痕跡 

晶片來源 
飛控板晶片產地

檢核 

比對是否為中國大陸製特定品牌之通訊模

組 

動力系統 
馬 達 與 電 調 

(ESC) 
比對是否為中國大陸製特定品牌 

物理規格 球殼與結構 
測量外框直徑與重量，確認材料是否符合賽

規 

七、 設備使用規範 

(一) 參賽隊伍於競賽期間僅得使用完成檢核並貼附設備標籤之無人機設

備，未經主辦單位同意不得更換。 

(二) 未經主辦單位同意不得於競賽期間更換或新增設備。 

(三) 若設備於比賽期間發生故障，須由技術委員會重新檢查後方可使用。 

八、 違規處理 

(一) 設備不符合規定 

若設備未符合競賽規格或供應鏈規定，主辦單位得： 

1. 禁止該設備參賽。 

2. 要求更換設備。 

(二) 設備改裝或隱匿 

若發現參賽隊伍刻意改裝設備或隱匿設備來源，主辦單位得： 

1. 取消該場比賽資格。 

2. 視情節取消該隊伍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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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封條破壞 

若設備封條遭破壞且未經主辦單位核准重新檢驗，主辦單位得禁止該

設備使用。 

九、 申訴與重驗 

(一) 參賽隊伍對設備檢查結果有疑義時，得於判定後 30 分鐘內提出申訴。 

(二) 申訴案件由技術委員會進行重新檢驗。 

(三) 賽事委員會之判定為最終決定。 

十、 附則 

(一) 本辦法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另行補充公告。 

(二) 本辦法經主辦單位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無人機足球競賽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高級中等學校無人機足球工作坊

時間 09:00-12:00

中部
2026.6.7日

弘光科技大學

南部 北部
2026.6.27 2026.7.04六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一校區 實踐大學
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6段1018號 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1號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70號

https://reurl.cc/ov45WQ立即報名

課程對象

課程目標

有意報名「教育部辦理115年度無人機足球競賽(高級中

等教育組)」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師生(含參與高級中等
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

精通無人機足球結構原理,掌握識別燈條安裝與電路
修改,精通TW-10遙控器主副控設定,並完成賽事標
準檢錄流程。

單元名稱

單元一:原理、組裝與燈條硬體安裝

核心內容時間

09:00-09:45 結構解析、重心平衡、識別燈條抗震固定技巧

09:45-10:25 單元二:TW-10 設定與燈條控制 搖桿校準、D/R與Expo、燈條顏色切換通道設定

10:25-10:35 休息時間 設備初步檢查與接線檢視

10:35-11:20 單元三:遙控器主副控改裝與設定 DSC 接口定義、硬體線路製作、教練權限配置

11:20-11:50 單元四:燈條電路修改與競賽檢錄 燈條供電改裝 (5V/BEC)、尺寸/重量/頻率檢錄規範

11:50-12:00 結業與 Q&A 模擬紅藍隊換色測試與技術排錯

指導單位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主辦單位 教育部 無人機教育推廣辦公室

協辦單位 | 國立臺灣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實踐大學



教育部辦理 115 年度無人機足球競賽（高級中等教育組）報名表 

一、隊伍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二、隊長聯絡資訊 

姓名  科別  

手機號碼  E-mail  

三、聯絡人資訊（請填寫除隊長外，第二位聯絡人資訊） 

姓名  科別  

手機號碼  E-mail  

四、指導老師資訊（無可免填） 

姓名  單位  

手機號碼  E-mail  

五、參賽隊員名單（3 至 5 人） 

編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科別 年級 身份 

1 
     □先發 

□候補 

2 
     □先發 

□候補 

3 
     □先發 

□候補 

4 
     □先發 

□候補 

5 
     □先發 

□候補 

1. 所有參賽隊員應為同一所高級中等學校之在學學生，未具在學身分或無法提出有效證

明者，不得參與本競賽。 

2. 每隊應由 3至 5名選手組成，含 3名先發選手及至多 2名候補選手。 

3. 同一名選手於本競賽期間僅得報名參加一支隊伍 ，不得同時或重複代表不同隊伍參賽。 

4. 參賽隊員應檢附有效之在學證明文件（學生證影本、學校開立之在學證明），以供查驗。 

5. 參賽選手於競賽期間如發生休學、轉學等學籍異動情形，應即喪失參賽資格（報名時

仍具有學籍者，競賽期間畢業者不在此限）。 

 
  



教育部辦理 115 年度無人機足球競賽（高級中等教育組） 

參賽切結書 
一、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二、切結事項 

本隊報名參加「教育部辦理 115 年無人機足球競賽 （高級中等教育組）」，茲

同意並切結遵守下列事項： 

（一）參賽資格與報名資料 

1. 本隊所有成員均為同一高級中等學校在學學生，並具正式學籍 （參與高

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未取得學籍者，不在此限）。 

2. 未有跨校組隊 （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未取得學籍

者，不在此限）、冒名或不具資格參賽之情形。 

3. 未有重複報名或同時代表多隊參賽情形。 

4. 所填報之所有資料與證明文件均屬真實無誤。 

5. 如有不實，願接受取消參賽資格及相關處分。 

（二）競賽規則與裁判判定 

1. 願遵守本競賽所有規則、程序及公告事項。 

2. 同意比賽期間由裁判即時判決。 

3. 同意「賽事委員會」為最終裁定機構。 

4. 不於賽事中干擾裁判或影響競賽進行。 

（三）設備與技術合規 

1. 本隊所使用之無人機設備符合競賽技術規範（含尺寸、重量、結構等）。 

2. 所有設備均依規定完成申報與檢核程序。 

3. 僅使用經檢核合格並貼附標示之設備參賽。 

4. 未經同意不更換或改裝設備。 

（四）非紅供應鏈聲明 

1. 本隊設備及核心元件符合「非紅供應鏈」規定。 

2. 所填報之設備來源與模組資訊均屬真實。 

3. 無使用限制來源或禁用零組件。 

4. 如經查違反相關規定，願接受取消資格及相關處分。 

（五）設備檢核與管理 

1. 願配合主辦單位之設備檢核（文件審查、外觀檢查、技術檢查）。 

2. 同意設備檢核結果由技術委員會判定。 



3. 不得擅自拆除封條或更換設備。 

4. 如設備異常，須重新檢驗後方可使用。 

（六）安全規範遵循 

1. 願遵守所有飛行安全與場地管理規定。 

2. 僅於指定選手區操作設備。 

3. 不從事任何危險或違規操作行為。 

4. 若影響安全，接受裁判暫停或終止比賽之決定。 

（七）保險與責任承擔 

1. 已了解主辦單位提供之基本保險內容。 

2. 願自行承擔操作風險及設備使用責任。 

3. 因違規操作或人為疏失造成之損害，願自行負責。 

（八）學籍異動與隊員更換 

1. 若發生休學、轉學或退學，立即喪失參賽資格。 

2. 隊員更換僅限 1次，並依規定申請。 

3. 更換人員須符合參賽資格。 

（九）智慧財產與影像授權 

1. 同意主辦單位使用本隊參賽過程之照片、影像及成果資料。 

2. 作為教育推廣、成果展示及宣傳使用。 

（十）其他事項 

1. 同意遵守所有補充公告及後續修正規定。 

2. 本切結書為參賽必要文件之一。 

3. 未盡事項依主辦單位公告辦理。 

本隊已詳閱並完全理解本切結書內容，並同意遵守。 

 

立切結書人（親筆簽名）： 

電話： 

地址： 

每位選手皆須「個別」簽立本切結書；如立同意書人未滿 18 歲者，應請法定代理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親筆簽名）： 

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教育部辦理 115 年度無人機足球競賽（高級中等教育組）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為辦理本競賽相關作業，主辦單位依據 「個人資料保護法」蒐集、處理及利

用參賽人員之個人資料，特告知以下事項： 

壹、蒐集機關 

1.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承辦單位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 

3.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貳、蒐集目的 

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如下： 

1. 競賽報名及資格審查作業 。 

2. 競賽編組、賽程安排及成績管理。 

3. 保險投保與風險管理。 

4. 活動通知與聯繫。 

5. 成果展示與教育推廣。 

6. 統計分析及政策研究。 

參、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本活動蒐集之個人資料包含： 

1. 基本資料：姓名、身分證字號（或學號）、出生年月日。  

2. 聯絡資料：電話、電子郵件、通訊地址。 

3. 學籍資料：學校名稱、科別、年級。 

4. 影像資料：活動照片、影片及錄音。 

5. 其他：與本競賽相關之必要資料。 

肆、資料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自報名日起至活動結束後 5年內（或依法令規定期間）。  

2. 地區：中華民國境內（含必要之國際交流使用）。 

3. 對象： 

(1) 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 

(2) 協辦單位。 

(3) 保險公司。 

(4) 政府機關（依法令）。 

4. 方式：  



(1) 書面、電子或網際網路方式利用。 

(2) 公告名單（如隊伍、得獎資訊）。 

(3) 教育推廣及成果展示。 

伍、當事人權利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您得行使以下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 請求刪除。 

※惟依法令或業務必要者，得不依請求辦理 

陸、不提供資料之影響 

若未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將可能影響以下權益： 

1. 無法完成報名。 

2. 無法參賽。 

3. 無法辦理保險。 

4. 無法取得成績或獎勵。 

柒、影像授權條款（重要）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於競賽期間拍攝之：照片 、影片 、錄音等資料 ，得用於以

下用途，且不另行支付報酬： 

1. 教育推廣。 

2. 成果報告。 

3. 官方網站、社群媒體。 

4. 宣傳資料與出版品。 

捌、同意事項 

本人已詳閱並了解上述內容，並同意主辦單位蒐集、處理及使用本人之個人

資料及肖像權。 

立切結書人（親筆簽名）： 

電話： 

地址： 

每位選手皆須「個別」簽立本切結書；如立同意書人未滿 18 歲者，應請法定代理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親筆簽名）： 

電話： 

地址：  



教育部辦理 115 年度無人機足球競賽（高級中等教育組） 

更換隊員申請書 
壹、隊伍基本資料 

隊伍名稱  

學校名稱  

隊長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貳、更換申請內容 

 原隊員資料 遞補隊員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科別   

年級   

身份 □先發 □候補 □先發 □候補 

 

參、更換原因說明（請具體說明） 

□ 學籍異動（休學／轉學） 

□ 健康因素 

□ 個人因素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說明內容： 

 

 

 

肆、申請聲明 

本隊茲申請更換隊員，並切結： 

1. 本次更換符合競賽規定（每隊限更換 1 名，且僅 1 次）。 

2. 新隊員為同校在學學生，符合參賽資格。 

3. 更換後隊伍總人數未超過 5人。 

4. 本申請已於下一場比賽開始前提出。 

5. 所提供資料均屬真實，如有不實願負相關責任。 

 

 

 



伍、隊伍簽署 

指導老師（親筆簽名）（無可免填）：                 

原選手（親筆簽名）：                

原選手法定代理人（親筆簽名）：               

遞補選手（親筆簽名）：               

遞補選手法定代理人（親筆簽名）：               

日期：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 

審核結果（由主辦單位填寫） 

資格審查 □通過 □不通過 

文件完整性 □完整 □補件 

是否符合更換規定 □是 □否 

審查結果 

□符合更換規定，同意更換隊員。 

□不符合更換規定，不同意更換隊員。 

審查意見： 

                                  

 

                                  

 

賽事委員會裁判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教育部辦理 115 年度無人機足球競賽（高級中等教育組） 
線上說明會時程表 

 

一、 時間：115 年 6月 1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二、 地點：視訊會議（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pqv-

bgmh-mud） 

三、 主持人：葉組長信村 

四、 時程表：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2:00-2:40 致詞及團隊介紹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 

2:40-3:10 
實施計畫、高級中等教育組競賽簡章

及比賽用機檢核辦法說明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3:10-3:30 Q&A 及綜合座談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國立高雄科技

大學 

3:30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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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 115 年度無人機足球競賽（高級中等教育組）

競賽簡章 

壹、 依據 

教育部辦理 115 年無人機足球競賽實施計畫。 

貳、 賽制規劃 

本競賽依據國際航空聯盟（FAI）於 2025 年發布之《無人機足

球世界錦標賽競賽規則》（F9A-B ，20 公分）為核心標準制定，並

以其所揭示之飛行安全規範、競賽運作機制及技術一致性原則為

基礎，建構我國無人機足球競賽制度。另導入「非紅供應鏈」設

備原則，作為設備檢核與技術管理之重要依據，以強化國家資通

安全與產業發展連結，為符合教育推廣與國內競賽實務需求，部

分規則經適度調整，競賽核心概念與技術標準仍與國際賽制接軌。 

參、 活動目的 

本競賽以「科技教育普及、跨域創新實踐 、產學鏈結共育」為

核心指標，建構具備國家級代表性之無人機足球競技平臺。透過

接軌國際標準之賽事規範，旨在引導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結合

工程理解及策略思考，學習飛行控制、強化團隊分工與技術創新，

進而培育熟悉國際規範、具備實作能力、創新思維及未來發展潛

力之無人機科技人才。 

本競賽亦致力於建立具代表性之國家級競賽體系，透過分區

培育與全國競技機制，逐步累積技術能量與競賽文化，強化我國

無人機教育之整體發展基礎，並與國際競賽接軌。 

肆、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單位：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鳳山

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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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協辦單位：實踐大學、弘光科技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伍、 組隊及參賽資格 

一、 參賽資格  

(一)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以學校為單位組隊參賽，參賽者於

報名時應具正式在學學籍（包括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且取得學籍者）；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未取得學籍者，不在此限。高三學生

以 114 學年度在學級別之身分報名。 

(二) 每隊應由 3 至 5 名選手組成（含 3 名先發選手及至多 2 名

候補選手），並須指定其中 1名先發選手擔任隊長，負責隊

務聯繫與報名作業。各隊參賽選手中，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者，其人數應達全隊報名選手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

各場次實際上場選手，亦應符合前述比例規定。 

(三) 以學校為單位組隊參賽者，所有參賽選手應為同一所高級

中等學校之在學學生，並應於報名時，檢附學校出具之在

學證明或相關證明文件，以供主辦單位審查，未具在學身

分或無法提出有效證明者，不得參與本競賽。 

(四) 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未取得學籍之

學生組隊參賽，其未取得學籍之學生人數，應達全隊報名

選手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另應於報名時，檢附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學生身分證明或相關證明文

件，以供主辦單位審查，未具在學身分或無法提出有效證

明者，不得參與本競賽。 

二、 同校組隊原則 

本競賽採「同校組隊」參賽（不限年級），每校以 2 隊參加為

原則（取得學籍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

列入於該設籍學校組隊）。除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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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實驗教育未取得學籍者之外，同一隊伍之所有選手須為同一

學校之在學學生，不得跨校組隊、聯合組隊或以其他形式混合

不同學校之學生參賽，經查有違反跨校組隊情形者，該隊伍將

取消參賽資格。 

三、 重複參賽限制 

同一名選手於本競賽期間僅得報名參加一支隊伍，不得同時或

重複代表不同隊伍參賽；若經查證有重複報名或跨隊參賽情形

者，主辦單位得取消該選手及相關隊伍之參賽資格。 

四、 學籍異動規定 

參賽選手於競賽期間如發生休學、轉學等學籍異動情形，應即

喪失參賽資格；如因升學改變學制或畢業者，不在此限，仍以

114 學年度就讀級別繼續參加本競賽（報名時仍具有學籍而競

賽期間畢業者，不在此限）。  

五、 隊員更換規定 

每隊從分區賽、準決賽至決賽止，得申請更換隊員 1名，且以

1 次為限。更換規定如下：  

(一) 更換之隊員，須符合本競賽之參賽資格，並為同校之在學

學生（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未取得

學籍者，不在此限）。  

(二) 更換申請須由隊長提出，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主辦單

位審核同意後始得更換。  

(三) 更換完成後，隊伍最終註冊選手總數不得超過 5 名。 

(四) 更換申請須於該隊下一場比賽開始前，完成申請與核准程

序，逾時不予受理。 

陸、 報名方式與作業流程 

一、 報名時程與方式 

(一) 報名期限至 115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止。 

(二) 本競賽採「同校組隊」參賽，每校以 2 隊參加為原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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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學籍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列

入於該設籍學校組隊），由學校彙整隊伍報名資料，依限寄

送至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實習處（83052 高雄市鳳

山區文華里文衡路 51 號），以郵戳日期為憑。 

(三) 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未取得學籍者，

由隊長彙整隊伍報名資料，依限寄送至國立鳳山高級商工

職業學校實習處（83052 高雄市鳳山區文華里文衡路 51 號），

以郵戳日期為憑。 

二、 資料填報內容 

報名時，應完整填寫隊伍基本資料（含隊伍名稱、學校名稱、

聯絡方式等）、隊員名單（含姓名、學號、系所及年級）及相

關證明文件（如在學證明）。如使用自備設備，應依規定填報

設備資料及相關模組資訊，以利後續檢核。 

三、 資料正確性與責任 

報名資料應由隊長或指導教師統一填報，並確認內容之正確性

與完整性。若經查證資料有錯誤、遺漏或不實情形，主辦單位

得要求補件、限期更正，或視情節取消參賽資格。  

四、 資格審查機制 

主辦單位於報名截止後進行資格審查，審查內容包括隊伍組成

是否符合規定、選手是否具在學資格、資料是否完整及設備申

報是否符合規範。  

五、 補件與更正程序 

如報名資料有缺漏或不符規定，主辦單位將以系統通知或電子

郵件方式通知補件，並限於 5個工作天完成補正。補件內容以

原申請資料修正為限，不得變更隊伍核心成員或重大報名資訊。  

六、 名單公告與確認機制 

經審查通過之隊伍名單，將公告於高級中等學校新興科技教育

聯盟計畫網站（https://hsete.k12ea.gov.tw/），自公告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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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供隊伍檢視資料正確性；逾期未提出修正者，視為確認無

誤。 

七、 資料真實性與責任 

各隊所填報之資料應確實無誤，如經查證有偽造、冒名或不實

情形，主辦單位得取消該隊參賽資格，並視情節停止其參與相

關競賽之權利。 

柒、 競賽規則  

本規則依據 FAI 規範修正為「進球積分制」 ，以確保公平性與

國際接軌，參賽隊伍應遵守裁判現場判決，並不得於比賽進行中

提出爭議或干擾賽事進行。 

一、 比賽機制 

(一) 賽制結構 

1、 局數：每場比賽進行 3 局。 

2、 時間：每局比賽時間為 3 分鐘。 

3、 每局比賽期間，球有損壞即不得在該局繼續參賽，待下

一局才能再更換。 

4、 局間休息：每局之間休息 2 至 3 分鐘，用於更換電池與

維修。 

(二) 隊伍角色 

1、 前鋒：每隊場上 3 架無人機中，僅有 1 架指定為「前鋒」。

僅前鋒無人機通過球門可得分。 

2、 防守/輔助：其餘 2架無人機負責防守己方球門或協助前

鋒進攻，只能負責防守或協助隊友進攻，本身進球不列

入計分。 

二、 勝負判定 

(一) 單局勝負：該局進球數較多之隊伍獲勝。若進球數相同或

皆未得分，則該局平手。 

(二) 比賽勝負：率先贏得 2 局的隊伍贏得該場比賽（3 局 2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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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三) 平手處理：若 3 局結束雙方平手（例如各 1 勝 1 負 1 和，

或 3 局皆和），則進行點球大戰。若點球仍平手，則進行黃

金進球驟死賽。 

三、 得分定義 

(一) 前鋒無人機必須「由前向後」完整穿越對手球門環。 

(二) 當己方「前鋒」無人機完全穿過對手球門環，且飛行方向

正確，即得 1 分。 

(三) 非前鋒球員穿過球門不予計分。 

(四) 得分後，該隊所有球員必須退回己方半場（中線後），方可

發動下一次進攻，違者將判罰點球。 

捌、 器材與場地規範  

參賽無人機除符合 FAI F9A-B 規範，並應符合教育部無人機

足球共同供應契約採購規格或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最新公告遙

控無人機採購作業指引，國產化及非紅供應鏈策略。 

一、 無人機規格 

(一) 尺寸：球型保護框直徑需為 20公分（+2 公分）。 

(二) 底部平整面：允許機身底部平整以便放置，但平整部分高

度不得超過 2 公分。 

(三) 螺旋槳：最大直徑 3 吋。 

(四) 遙控器頻率：2.4 GHz。 

(五) 重量：含電池起飛總重不得超過 300g。 

(六) 動力：限用電動馬達，電池最高電壓為 4S （17V）。 

(七) 識別燈光：必須安裝 LED 燈條。隊伍顏色分為紅隊與藍隊。

前鋒無人機必須具備特殊的識別標誌（如尾部飄帶或特定

燈號顏色）以供裁判辨識。 

(八) 參賽選手得使用主辦單位提供之無人機，或自備無人機參

賽。自備無人機需經主辦單位檢核後，始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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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整機或零組件編號不可塗銷或塗改。另無人機外殼可以更

換，主要單元形狀需為交錯之五角與六角形，但需為非紅

供應鏈供應。 

二、 比賽場地 

(一) 尺寸：長 6 公尺（A）×寬 3 公尺（B）之長方形區域。該長

度以框柱內緣之距離為準。 

(二) 防護籠：四周需設置高度 3 公尺（H）之防護網（籠），需

完整包覆飛行區，內部無障礙物。 

(三) 起飛區：位於底線中央，寬度不超過 1 公尺。 

(四) 選手區：選手區（每隊各一區）將設置於防護籠短邊的外

側。兩側選手區的位置與尺寸須完全相同。每個選手區皆

須予以標示。在比賽各局進行期間，僅限實際進行飛行操

作的選手（即上場選手）可位於選手區內。 

(五) 球門環：球門環內徑為 40 公分，外徑約 70 公分。球門環

設置於場地兩端底線上方，其懸掛高度為距地面 2 公尺，

並以圓環內緣底部作為測量基準。 

(六) 比賽場地由主辦單位提供。 

玖、 競賽檢錄 

一、 設備檢核 

本競賽所使用之無人機設備，應依「教育部辦理 115 年度無人

機足球競賽（高級中等教育組）比賽用機檢核辦法」辦理檢核

作業。參賽隊伍須於指定期間內，完成設備申報與檢核程序，

並通過規格、結構、安全性及非紅供應鏈等項目之審查。經檢

核合格並貼附檢核標示之設備，始得於競賽中使用；未經檢核、

檢核未通過或違反相關規定者，主辦單位得禁止其使用，並視

情節予以處置。 

二、 人員檢核 

各賽程報到時，應攜帶在學證明或相關證明文件（如應屆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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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報名時，仍具有學籍相關文件），以供主辦單位查核，未

具在學身分或無法提出有效證明者，該員不得參賽。若經查證

有偽造、冒名或不實情形，主辦單位得取消該隊伍之參賽資格。 

壹拾、 賽事委員會及技術委員會之設置 

一、 賽事委員會 

(一) 設置目的 

為確保競賽執行之專業性與爭議處理之公正性，本競賽設

置「賽事委員會」，作為賽事最高裁判與技術判定機構。

賽事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1、 裁判長 1名。 

2、 資深裁判或技術專家若干名。 

3、 主辦單位指派之代表。 

(二) 職責與任務 

賽事委員會負責下列事項：  

1、 解釋競賽規則及統一裁判標準。 

2、 審議重大爭議或判決爭議案件。 

3、 設備合規性之最終認定（含非紅供應鏈）。 

4、 裁判執裁疑義之複核與最終裁定。 

5、 特殊或未規範情形之判決。 

6、 賽事委員會之決議為最終決定，各隊不得再行提出異議。  

(三) 裁判與賽事委員會運作原則 

1、 採「現場裁判判決優先，賽事委員會最終裁定」之原則。  

2、 一般賽事由場上裁判即時判定；重大爭議或特殊情況，

得提請賽事委員會審議。  

3、 賽事委員會應以維護競賽公平、安全與一致性為最高原

則。 

4、 所有判決應具一致性與可解釋性，避免不同場次出現判

準不一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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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術委員會 

(一) 設置目的 

為確保本競賽所使用之無人機設備均符合 FAI F9A-B 規格

及本競賽相關規定，並落實非紅供應鏈政策要求，特設置

「技術委員會」負責所有參賽設備之審查、認定與管理。

技術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1、 技術長 1名。 

2、 技術專家（無人機系統或飛行控制專長）。 

3、 賽事技術人員。 

4、 主辦單位指派之代表。 

(二) 職責與任務 

技術委員會負責下列事項： 

1、 審查參賽隊伍所申報之設備資料與規格。  

2、 檢核無人機是否符合競賽技術規範（尺寸、重量、結構、

識別等）。  

3、 確認設備核心元件是否符合非紅供應鏈規定。  

4、 判定設備是否涉及禁用零組件或違規改裝。  

5、 執行賽前設備檢錄及必要之現場複檢。 

6、 處理設備相關爭議或疑義案件。 

7、 必要時要求隊伍提供補充說明或技術證明文件。 

(三) 與賽事委員會之關係 

1、 技術委員會負責設備之專業檢核與初步判定。  

2、 若涉及重大爭議或規則解釋問題，得提請「賽事委員會」

進行最終裁決。  

壹拾、 裁判資格 

一、 裁判資格規定 

本競賽之裁判人員，須具備專業知識與實務操作能力，並經正

式培訓與認證後始得擔任，以確保競賽判決之公正性、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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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專業性。所有裁判須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一) 須接受教育部無人機教育推廣辦公室所辦理之「教育部無

人機足球裁判培訓課程」。  

(二) 須完成完整訓練內容（含規則理論、賽務流程、判決實務

及場地操作等）。  

(三) 須通過裁判資格測驗，並取得合格證書。 

(四) 須於證書有效期限內，始具備執裁資格。 

(五) 裁判應遵守競賽規則及裁判倫理，恪守利益衝突迴避，並

於執裁過程中維持中立、公正及專業態度，不得有偏頗或

不當干預之行為。  

二、 裁判職責與權限 

裁判於比賽期間負責以下事項：  

(一) 比賽開始與結束之宣告。 

(二) 得分判定與進球有效性認定。 

(三) 違規行為之判定與處置。 

(四) 比賽秩序與安全維護。 

(五) 比賽暫停、延續或終止之判斷。 

(六) 裁判之現場判決具有即時效力。 

壹拾壹、 賽程規劃 

一、 分區賽 

(一) 時間及地點： 

1、 中區： 

(1)時間：115 年 8 月 3 日（星期一）至 115 年 8 月 4 日

（星期二）。 

(2)地點：弘光科技大學毓麟館（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 6

段 1018 號）。 

2、 北區： 

(1)時間：115 年 8月 19 日（星期三）至 115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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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2)地點：實踐大學（臺北校區）（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 70

號）。 

3、 南區： 

(1)時間：115 年 8月 22 日（星期六）至 115 年 8 月 23 日

（星期日）。 

(2)地點：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一校區）學生活動中心 2

樓（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 1號）。 

(二) 賽制：採分組循環賽。每組內之各隊伍進行單循環對戰，

每組取 2名，晉級淘汰賽： 

1、 積分計算：每場勝者得 3 分，平手得 1 分，敗者得 0 分。 

2、 晉級資格：各組依積分排名晉級淘汰賽，積分相同，將

依淨勝球數、總進球數排序晉級。各分區取淘汰賽前 3

名隊伍晉級準決賽。 

(三) 參與分區賽之縣市： 

1、 北區：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宜蘭縣、花

蓮縣及連江縣，共 7 縣市。 

2、 中區：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

投縣、雲林縣及金門縣，共 8 縣市。 

3、 南區：嘉義市、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臺東縣、屏

東縣及澎湖縣，共 7 縣市。 

二、 準決賽 

(一) 時間：115 年 10 月 2 至 3 日。 

(二)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體育館（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三) 賽制：採積分賽制。 

(四) 晉級資格：準決賽積分最高前 2 名隊伍將於無人機競賽中

進行最終比賽，以決定冠亞軍。積分相同，將依淨勝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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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進球數排序晉級。 

三、 決賽 

(一) 時間：預計 115 年 12 月擇日辦理。 

(二) 地點：大臺南會展中心（臺南市歸仁區歸仁十二路 3號）。 

(三) 賽制：由準決賽優勝前 2 名隊伍進行比賽。 

四、 特別活動 

決賽當天將舉辦 F9A-A （40 公分級/5 對 5）國際規格示範賽，

展示高階戰術與無人機技術，吸引民眾參與。 

壹拾貳、 獎勵辦法 

各階段競賽之冠、亞、季軍，頒予獎金、獎盃及獎狀以資鼓勵

（會後造冊寄發）。規劃說明如下： 

一、 分區賽 

分區賽冠軍獎金新臺幣（以下同）1 萬元、亞軍 5,000 元及季

軍 3,000 元，另頒予獎盃 1座，指導老師及參賽學生每人獎狀

1 紙。 

二、 準決賽 

全國積分前 3 名獎金各 2 萬元，另季軍頒予獎盃 1 座，指導老

師及參賽學生每人獎狀 1 紙。 

三、 決賽 

全國冠軍獎金 5萬元，亞軍 3萬元，另頒予獎盃 1 座，指導老

師及參賽學生每人獎狀 1 紙。 

壹拾參、 安全與保險機制 

一、 安全管理原則 

(一) 本競賽以「人員安全優先、設備安全控管、場地風險降低」

為最高原則，確保所有參賽人員、工作人員及觀眾之安全。  

(二) 競賽活動應符合室內無人機操作之安全規範，並依相關法

規與教育部政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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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所有參賽隊伍、裁判及工作人員，均須遵守安全操作規定

及現場管理指示。  

(四) 若發生可能危及人員或設備安全之情形，主辦單位及裁判

得立即中止或調整比賽。  

二、 場地安全管理 

(一) 比賽場地應設置完整防護設施，包括：高度達 3 公尺以上

之防護籠及明確區分飛行區、選手區及觀眾區。 

(二) 場地內不得放置非必要物品，避免干擾飛行或造成危險。  

(三) 主辦單位應於賽前進行場地安全檢查，確認防護網無破損、

結構穩固及電力及設備運作正常。 

(四) 比賽期間應配置安全管理人員，負責場地巡檢與緊急處置。  

三、 設備安全規範 

(一) 所有參賽無人機須通過設備檢核，符合以下安全要求：  

1、 完整球型保護框結構。 

2、 無破損、鬆脫或尖銳外露。 

3、 符合尺寸與重量規範。 

(二) 禁止使用改裝或可能影響安全之設備。  

(三) 設備須貼附檢核標籤與防拆封條，未經檢核不得使用。  

(四) 若設備於比賽中發生異常或失控，裁判得立即要求停止使

用。  

四、 人員操作安全 

(一) 參賽選手須具備基本操作能力與安全觀念。 

(二) 比賽期間僅限上場選手於指定選手區內操作。並嚴禁各項

危險行為。 

(三) 若發生違反安全規定情形，裁判得依情節予以警告、判罰

或取消資格。  

五、 保險機制 

(一) 本競賽由主辦單位統一辦理相關保險，至少包含公共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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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保險（第三人責任險）。 

(二) 各參賽隊伍應確認自身設備使用風險，必要時可自行投保

額外保險。 

(三) 因個人操作不當或違規行為所致之損害，應由相關責任人

自行負責。  

六、 緊急應變機制 

(一) 主辦單位應建立緊急應變流程，包含：設備失控處理、人

員受傷應變、電力或設備故障。 

(二) 發生緊急事故時，裁判得立即中止比賽、優先進行人員安

全處置、必要時通報相關單位（如醫療或消防單位）。  

七、 安全責任與規範遵循 

(一) 參賽隊伍應遵守所有安全規定，並配合主辦單位與裁判之

指示。  

(二) 如因違規操作或未依規定使用設備造成損害，應由該隊伍

自行負責。  

(三) 主辦單位已善盡場地與活動安全管理責任者，不負額外責

任。  

(四) 參賽即視為同意本競賽之安全管理與風險承擔機制。  

八、 補充規定 

(一) 本章所列安全與保險規範為競賽執行之必要條件。  

(二) 未盡事項由主辦單位依實際需要另行公告。  

(三) 所有安全相關公告與補充規定，均視為本簡章之一部分。 

壹拾肆、 調整與修改 

主辦單位有權依實際狀況調整本競賽簡章內容，並以最新公

告內容為優先適用。 

壹拾伍、 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